
兰溪市卫生健康局主动公开目录

序号 类别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载体

1

基础目录

政策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
件

1.公开本部门制定的可全文公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素完整，包括标题、文号、发文日期、全文及
有效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21〕12号）；
3.《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72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行政机关政策解读工作实施办
法的通知》（浙政办发〔2018〕112）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1〕28号）

规范性文件印发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 部门文件 本部门印发的除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文件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 政策解读

1.公开本部门政策文件图解信息；
2.公开本部门主要负责人解读文件信息；
3.通过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民生政策宣讲点单服务、云展览、
网络课堂、在线知识竞赛、公益广告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方式开展
民生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4 优化生育政策 公开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文件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2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5

重大决策预公
开

决策制度
1.公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制度；
2.公开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会议制度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国令第713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
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1〕28号 ）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6
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

公开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7 意见征集

1.涉及重大民生议题、企业经营发展、专业领域的重要改革方案、
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主动向社会
公布意见征集公告（包括决策草案及相关起草说明、决策依据、意
见征集时间、反馈途径等）；
2.意见征集形式：通过听证座谈、网络征集、咨询协商、媒体沟通
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
3.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及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的原因；
4.意见征集与意见反馈信息关联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8

机构介绍

机构职能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

动态更新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兰溪市卫生健康局主动公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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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础目录

机构介绍

领导信息 领导姓名、照片、简历、职责分工、列明政务公开主管或分管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

动态更新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0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职能、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动态更新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1 下属机构 下属单位职能、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动态更新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2 计划总结

1.公开本部门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信息；
2.公开本部门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规划计划或
本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执行和落实情况、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政府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信息（按月度或季度定期公开）；
3.公开本部门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21〕12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1〕28号 ）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0〕20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3

部门预决算

部门预算
1.公开本部门本年度预算报表及文字说明，并细化至部门所属单
位；
2.公开本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报表及文字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711号）
2.《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预
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的通知》
（浙财预〔2017〕5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4 部门决算

1.公开本部门上年度决算报表及文字说明，并细化至部门所属单
位；
2.公开本部门上年度“三公”经费决算表及说明，包括因公出国
（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
批次、人数等情况，“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5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 公开本部门人事任免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6 人事招考
公开本部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以及录
用结果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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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础目录

行政执法公开

权责清单 公开本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及时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8
法治政府（依
法行政）专栏

公开本部门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9〕14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19
行政许可和行
政处罚双公示

公开本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的办事结果信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
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号）

作出行政许可、行
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0 双随机一公开 公开年度抽查计划、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
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
2015〕58号）

检查及查处结果作
出之日起的7个工
作日内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1 建议提案办理
1.公开本部门主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全文；
2.公开本部门主办的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全文；
3.本部门年度提案办理总结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9〕14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2
政府信息公开

年报
公开本部门历年来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以及图解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
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
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
30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3 通知公告
1.可公开本部门职能相关或重点领域的公告公示类信息；
2.其他有更新但更新频次较少的信息可发布在该栏目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4 工作动态 部门动态
1.可公开与本部门职能相关的活动信息；
2.可公开本部门日常工作动态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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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点领域

疫情防控

通知公告
1.公开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结果等权威通知公告；
2.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中国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21〕12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20〕17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1〕28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26 重要政策 公开疫情防控重大政策、重要工作举措及相关解读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27 防疫服务
公开新冠疫苗接种信息、核酸检测点、发热门诊开放等相关防疫服
务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28

医疗卫生

标准目录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
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国办发〔2018〕10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9〕14号）
4.《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
三版）》（国卫基层发〔2017〕

13号）         
                                 

5.《关于做好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

2019〕52号）
6.《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

作规范（2019 版）》
7.《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卫

生部令第64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29 政策文件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0 行政许可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结果等信
息

自做出行政许可决
定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1 行政处罚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处罚事项的法定依据、受理立案信息
、处罚决定结果等信息

自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2 行政强制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强制项的服务指南、结果等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3 行政给付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给付事项的申请材料、受理范围及条
件、办理流程、咨询投诉渠道等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4 行政检查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计划及方案、检查结
果及处理信息、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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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点领域

医疗卫生

行政确认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确认事项的办理材料、办理事项办理
流程、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
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国办发〔2018〕10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9〕14号）
4.《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
三版）》（国卫基层发〔2017〕

13号）         
                                 

5.《关于做好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

2019〕52号）
6.《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

作规范（2019 版）》
7.《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卫

生部令第64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6 行政奖励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奖励事项的结果信息、投诉举报电话
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7 行政裁决
本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相关行政裁决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结果等信
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38
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

公开预防接种、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6 岁儿童健康管
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兰溪市承担
国家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医疗机构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两微
一端、公开查阅
点、政务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站

39 公共卫生
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国家免疫规划信息、医疗机构信息、传染病疫
情防控、公立医疗卫生单位绩效考核、疾病救助等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两微
一端、公开查阅
点、政务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站

40 监督检查
1.公开本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
2.公开本地区集中消毒餐饮具等抽检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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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重点领域

生态环境 公开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主席令第六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6.《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
见》（中办发〔2016〕8号）
7.《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试点工作方案》（国办发〔2017〕42
号）
8.《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9.《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
号）
10.《关于做好下放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审批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4〕
551号）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环发〔2013〕
81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市卫生健康局 政府网站


